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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厅（局）、财政厅（局）、医保局，计划单列市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医保局，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： 

为做好《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

的贯彻落实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深入学习领会《方案》精神 

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是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，

是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措施的重要内容，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

的重要举措，对于减轻企业负担、激发微观主体活力、促进经济

增长具有重要作用，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、财政、税务、医疗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学习，

深刻领会《方案》精神，进一步提高对降低社会保险费率重要性、

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，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、国务

院的决策部署上来，采取有效措施抓好落实，务必使企业特别是

小微企业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。 

二、抓紧研究制定实施办法并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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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要根据《方案》精神和要求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在党

委、政府的领导下制定本地区实施办法，在组织领导、具体任务、

政策措施、工作进度、监督检查等方面作出周密部署，层层压实

责任，紧扣时间节点，对标对表加以推进。要严格执行《方案》

有关规定，各地政策要规范统一，防止政策多样，严禁“边规范，

边突破”。各部门要在党委（党组）领导下，紧紧围绕降费目标，

统筹研究，明确职责，迅速行动，制定本部门的工作方案，并按

照工作方案要求抓好组织实施，确保各项政策有效落地落细。 

三、准确把握《方案》的有关政策 

（一）关于降低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。各地企业职工基本

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高于 16%的，可降至 16%；低于 16%的，

要研究提出过渡办法。省内单位缴费比例不统一的，高于 16%的

地市可降至 16%；低于 16%的，要研究提出过渡办法。目前暂不

调整单位缴费比例的地区，要按照公平统一的原则，研究提出过

渡方案。各地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可降至

16%。 

（二）关于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。自 2019 年 5 月

1 日起，实施失业保险总费率 1%的省份，延长阶段性降低失业保

险费率的期限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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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关于继续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。按照《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》（人社

部发〔2018〕25 号）已纳入降费范围的统筹地区，原则上继续实

施，保持力度不减。此前未纳入降费范围但截至 2018 年底累计

结余可支付月数达到阶段性降费条件的统筹地区，要按规定下调

费率，确保将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全部纳入降费范围。阶段性降

费率期间，费率确定后，一般不做调整。 

（四）关于调整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口径。各省应以本省

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

工资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，核定社保个

人缴费基数上下限，合理降低部分参保人员和企业的社保缴费基

数。调整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口径后，为保证新退休人员待遇

水平平稳衔接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将提出基本养老金

计发办法的过渡措施，并加强对各地的指导。 

（五）关于完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政策。

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，按照调

整计算口径后的本地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，核定社

保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，允许缴费人在 60%至 300%之间选择适

当的缴费基数，以减轻其缴费负担、促进参保缴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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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关于加快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。各地

要逐步统一养老保险政策，完善省级统筹制度，为全国统筹打好

基础。2020 年底前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将印发关于推进省级统筹的具体指

导意见。 

（七）关于提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。

为进一步均衡各省份之间养老保险基金负担，逐步提高企业职工

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，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

金按时足额发放，2019 年基金中央调剂比例提高至 3.5%。具体

工作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另行部署。 

（八）关于稳步推进社保费征收体制改革。企业职工基本养

老保险和企业职工其他险种缴费，原则上暂按现行征收体制继续

征收，稳定缴费方式，“成熟一省、移交一省”；机关事业单位

社保费和城乡居民社保费征管职责如期划转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

税务、财政、医保部门要抓紧推进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等各项工作，

切实加强信息共享，确保征收工作有序衔接。各地要按照要求，

合理调整 2019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。妥善处理好企业历史

欠费问题，在征收体制改革过程中不得自行对企业历史欠费进行

集中清缴，不得采取任何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费负担的做法，避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739


